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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设项目名称
	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荣县人民医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自贡市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305号荣县人民医院内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实际生产能力
	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8年12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9年3月

	调试时间
	2019年7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9年9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自贡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成都云帆医疗器械厂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1100
	环保投资总概算
	19.57

	实际总概算
	1100
	环保投资
	19.57


1.1  项目和验收监测的由来

荣县人民医院（社会信用代码12510221450933916Q）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随着医院的发展，现有医疗设备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新技术新项目及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善医院医疗设备条件，提高诊断水平，心血管、神经及外周等各种疾病的介入治疗水平，荣县人民医院将第二住院楼一楼北侧两间空房改造为介入中心，在介入中心的DSA机房新增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以下简称DS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用于神经介入、外周介入、心脏介入、心脏造影等。
按照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部令第18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规定和要求，荣县人民医院于2018年12月委托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完成了《荣县人民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取得了自贡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自环核许[2019]2号”，同意本项目建设。

现项目已建设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国务院第449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相关要求，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荣县人民医院已取得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许可证》（川环辐证00699）。荣县人民医院按照要求委托四川省辐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自主验收监测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技术人员经过收集资料，现场监测，于2019年10月编制完成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1.2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程内容

本次验收监测项目的范围是荣县人民医院在第二住院楼一楼两间空房安装使用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用于神经介入、外周介入、心脏介入、心脏造影。

2  验收监测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4） 国务院449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5） 国家环境保护部第18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6）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7）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
（8）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9） 《四川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6年6月1日起实施；
（10） 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荣县人民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1） 自贡市环境保护局《荣县人民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关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自环核许[2019]2号）。

3  项目工程概况

3.1  项目基本情况

3.1.1  项目名称、地点、建设单位及性质

项目名称：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项目
建设地点：自贡市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305号荣县人民医院内
建设单位：荣县人民医院

建设性质：新建

3.1.2  项目工程内容、规模
荣县人民医院将第二住院楼一楼两间空房改造为介入中心，设置一间DSA机房（面积为45.4m2）及配套功能用房，包括控制室（面积为15.57m2）、设备室（面积为10.26m2）、污物室（面积为3.6m2）。在DSA机房新增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DSA额定电压125kV、额定电流1000mA。用于神经介入、外周介入、心脏介入、心脏造影等。年最大曝光时间约52.5h（其中透视约为50h，拍片约2.5h），出束方向由下而上。
DSA机房位于第二住院楼一楼，改造前为空房，原四周墙体为240mm空心砖，将其全部破拆改造，改造后四周墙体为370mm实心粘土砖 ；原屋顶为120mm混凝土，改造后屋顶厚度为120mm混凝土+3mm钢架铅板；地板厚度不变，为150mm混凝土；增加铅当量为4mm的屏蔽门和铅当量为4mm的屏蔽窗。DSA机房楼上将卫生间改为库房，无地下室。

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和环评及批复一致，无重大变动内容。
本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见表3-1；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见表3-2；

本项目主要设备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情况见表3-3。

表3-1                  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
	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主要环境问题
	与环评批复是否一致

	主体工程
	DSA
	面积
	45.4m2
	X射线、

臭氧
	一致

	
	
	屏蔽厚度
	改造前
	改造后
	
	

	
	
	四周墙体
	240mm空心砖
	370mm实心粘土砖
	
	

	
	
	屋顶
	120mm混凝土
	120mm混凝土+3mm钢架铅板
	
	

	
	
	地板
	150mm混凝土
	150mm混凝土
	
	

	
	
	屏蔽门
	-
	4mm铅当量
	
	

	
	
	屏蔽窗
	-
	4mm铅当量
	
	

	辅助

工程
	配套功能用房
	控制室（面积为15.57m2）、设备室（面积为10.26m2）、污物室（面积为3.6m2）。
	生活垃圾
	一致

	公用

工程
	病人及医生通道、卫生间
	生活垃圾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水处理依托医院现有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荣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入旭水河；医疗废物统一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办公、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定期清运。
	生活垃圾
	一致

	办公及生活设施
	办公室、更衣室、值班室
	生活垃圾
	一致

	仓储或

其它
	其他用房
	生活垃圾
	一致


表3-2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情况表
	项目
	名称
	年耗量
	来源
	主要化学成分

	主要原辅材料
	造影剂
	12000ml
	外购
	碘制剂

	能

源
	煤
	—
	—
	—

	
	电(kW)
	3000度
	市供电公司
	—

	
	气(Nm3)
	—
	—
	—

	水资源
	用水量
	200m3
	市自来水公司
	—


表3-3                   本项目使用射线装置情况表
	设备名称
	型号
	使用场所
	管理类别
	设备主要参数
	累计曝光时间

	DSA
	UNIQ FD20
	第二住院楼一楼DSA机房
	II类
	125kV

1000mA
	52.5h/a


3.2  项目平面布置

本项目布置于改造后介入中心的DSA机房内，北侧为医院空房间，10~15m范围内为医院道路，15~25m为体育场路，25~50m范围内为荣县体育中心；南侧50米范围内依次为控制室、污物室、设备室及医院空地；西侧为医院消防通道及医院围墙，10m~50m范围内为奥运绿洲1号房；东侧50米范围内依次为医生通道、更衣室、办公室、值班室等。
本项目实际建成后的平面布置与环评中一致。
3.3  项目外环境关系及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在在医院范围外，北侧为体育场路，15m~50m范围内为荣县体育中心；南侧为荣州大道二段，30~50m范围内为北苑小区；西北侧10m~50m范围内为奥运绿洲1号房，西南侧10~30m范围内为荣县公安局，20~50m范围内为居民区；北侧5~50m范围内为香榭丽舍商务酒店和交警大队职工宿舍。

介入中心位于医院西北侧，北侧为医院道路，10m处为医院后门，后门外为体育场路，20m~50m范围内为荣县体育中心；西侧为医院消防通道及医院围墙，10m~50m范围内为奥运绿洲1号房；南侧为医院空地，20m~50m范围内为医院综合楼，东侧50m范围内依次为绿地式停车场及绿化带、低温液态氧储存站。
根据本项目确定的评价范围，环境保护目标主要是荣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和周围停留的其他公众，由于电离辐射水平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此选取离辐射工作场所较近、有代表性的环境保护目标进行分析，本项目建成后的外环境关系与环评文件中描述的外环境关系相同，具体环境保护目标见表3-4。

表3-4                   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场所
	保护目标
	与射线装置距离(m)
	人数
	照射类型
	剂量约束值（mSv/年）

	DSA机房
	医院内保护目标
	手术室内的医生
	0.3
	2
	职业照射
	5.0

	
	
	手术室内的护士
	1.0
	2
	职业照射
	5.0

	
	
	控制室内的技师（南侧）
	4.3
	1
	职业照射
	5.0

	
	
	医院道路公众（北侧）
	10~15
	流动
	公众照射
	0.1

	
	
	西侧医院消防通道公众（西侧）
	3.5~10
	流动
	公众照射
	0.1

	
	
	医生通道、更衣室、办公室、值班室等医护人员（东侧）
	3.5~20
	流动
	公众照射
	0.1

	
	
	库房医护人员（楼上）
	3.3
	流动
	公众照射
	0.1

	
	医院外保护目标
	体育场路（北侧）
	15~25
	流动
	公众照射
	0.1

	
	
	体育中心公众（北侧）
	25~50
	流动
	公众照射
	0.1

	
	
	奥运绿洲1号房（西侧）
	10~50
	约1000
	公众照射
	0.1


3.4  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DSA工作流程和产污环节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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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DSA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由图3-1可知，本项目在正常工作时产生的污染物为X射线、废气（臭氧）、噪声。本项目的工艺流程及产生的污染物与环评中一致。污染物产生、治理措施及排放情况见表3-5。
 表3-5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内容

类型
	污染物名称
	污染防治措施

	电离辐射
	X射线
	通过墙体进行屏蔽

	废气
	臭氧
	DSA在曝光过程中臭氧产生量很小，经空调通排风系统排出住院楼外，排风口位于西侧墙体，离地面约2.8m，采用“L”型PVC管道，排风口朝向南侧空地处，50m范围内为医院内部，没有居民。经自然分解和空气稀释后，室内外臭氧浓度能达标，不会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噪声
	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空调噪声，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均处于室内，通过建筑墙体隔声及距离衰减后，运行期间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3.5  项目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DSA配置工作员7名，其中4名医生，2名护士，1名技师。1名技师在控制室内进行操作，医生和护士分为两组，每组医生2人、护士1人。医生和护士为医院现有非辐射工作人员，经过学习培训转为辐射工作人员，技师为医院原有辐射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定岗定责，不存在剂量叠加，技师轮班。今后，医院可根据开展项目的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

工作制度：医院实行8小时工作制度，周工作日为5天。临床科室24小时轮流值班。

4  项目环评结论与批复要求

4.1  项目环评结论

在坚持“三同时”的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本评价认为，本项目在自贡市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305号荣县人民医院内建设，从环境保护和辐射防护角度看是可行的。

4.2  项目环评批复要求

自贡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1月24日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自环核许[2019]2号”，批复要求如下：

（一）项目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定实施。全院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应严格控制为5mSv/年，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0.1mSv/年。

（二）加强辐射工作场所的管理，定期检查辐射工作场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辐射防护措施，防止运行故障的发生，确保实时有效。杜绝射线泄露、公众及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故发生。

（三）按照制定的监测计划，每年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同事定期开展自我监测，并记录备查。

（四）依法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档案。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超过1.25mSv/季度的应核实，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个人剂量安全；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5mSv/年）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并采取措施，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发证机关。

（五）严格落实《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大纲（2016）>的通知》（川环函[2016]1400号）中的各项规定。

（六）你单位应当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18号）和《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格式（试行）＞的通知》（川环办发[2016]152号）的要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前上报发证机关。

（七）你单位对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时，应当对射线装置内的高压射线管进行拆解和去功能化。

4.3  项目实际建成情况和环评内容的差异

通过现场检查，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实际建设地点、以及生产工艺流程、污染物产生的种类、污染物排放量、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均与环评及批复中一致。

5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本次验收监测执行的电离辐射标准为：《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相关标准限值（职业人员年剂量限值为20mSv，公众年剂量限值为1mSv）。按照自贡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月24日对本项目批复“自环核许[2019]2号”的要求，职业人员取5mSv/年作为剂量约束值，公众取0.1mSv/年作为剂量约束值。
6  验收监测结果

6.1  监测因子及分析方法

6.1.1  监测因子及点位的确定

通过对本项目运行过程中污染源项调查，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时，污染因子为X射线，产生污染因子的场所为荣县人民医院DSA机房。监测因子为X-γ辐射剂量率。根据现场实际情况，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点位主要包括操作位、医生进出门、病人进出门、西墙、过道等。
以上监测布点能够科学反映直线加速器工作场所周围的辐射水平及人员受照情况，点位布设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监测布点见附件监测报告川辐安监字(2019)第FA0123号。

6.1.2  监测方法、来源及使用仪器

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见表6-1。

表6-1                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探测限
	备注

	环境X-γ辐射剂量率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GB/T14583-93
	1nSv/h
	/


6.2  验收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四川省福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取得资质证书，具备X/γ辐射剂量率监测能力，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本次测量所用的仪器性能参数均符合国家标准方法的要求，均有有效的国家计量部门检定的合格证书，并有良好的日常质量控制程序。监测人员均经具有相应资质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数据分析及处理采用国家标准中相关的数据处理方法，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本次验收监测所使用的仪器情况见下页表6-2。

表6-2                    监测所使用的仪器情况
	监测项目
	监测设备
	使用

环境
	备注

	
	名称及编号
	技术指标
	检定情况
	
	

	环境X-γ辐射剂量率
	FH40G多功能辐射测量仪
编号：Sb42
	①能响范围：
40keV~4.4MeV

②测量范围：1nSv/h-100μSv/h
	检定结果：合格
检定单位：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检定有效期：2018.11.21-2019.11.20
	符合仪器

使用条件
	/


6.3  验收监测的实施

6.3.1  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

2019年9月6日，四川省辐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派出的监测技术人员在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的陪同下，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现场监测。监测时本项目各射线装置运行工况见表6-3。
表6-3                         监测工况一览表
	设备名称
	额定工况
	监测工况
	管理

类别
	使用地点

	DSA
	125kV；150mA
	125kV；100mA
	Ⅱ类
	介入中心DSA机房


本次监测工况达到额定参数的75%以上，符合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6.3.2  监测结果

表6-4       加速器机房周围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表         单位：nSv/h

	点位号
	曝光
	未曝光
	监 测 位 置
	

	
	测量值
	标准差
	测量值
	标准差
	
	备注

	1
	149.5
	1.3
	146.1
	2.2
	铅窗
	/

	2
	148.8
	1.9
	146.0
	3.1
	操作位
	

	3
	205.4
	2.7
	121.0
	2.2
	医生进出门
	

	4
	145.2
	1.9
	111.8
	1.9
	病人进出门
	

	5
	158.8
	1.4
	134.7
	2.1
	污物通道
	

	6
	165.5
	1.6
	156.1
	1.7
	西墙
	

	7
	147.5
	1.9
	136.7
	2.1
	西墙3m处
	

	8
	177.3
	1.6
	157.0
	2.08
	过道
	

	9
	199.6
	2.3
	180.6
	3.3
	楼梯间
	

	10
	184.2
	1.5
	176.8
	1.7
	二楼库房
	


注：表中监测数据均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6.3.3  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6-4的监测结果，DSA在正常运行时，职业活动场所（操作位，铅窗门）监测点位的X-γ辐射剂量率监测值为148.8~205.4nSv/h，其它公众活动场所和周围环境中监测点位的X-γ辐射剂量率为145.2~199.6nSv/h。参照环评报告分析，年累计曝光时间为52.5小时。按职业人员居留因子取1，其他人员（公众）居留因子取1/4计算，所致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最大值为0.011mSv，所致其它人员（公众）年有效剂量最大为0.003mSv，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职业人员20mSv和公众1mSv剂量限值，且均低于职业人员5mSv，公众0.1mSv的剂量管理约束值。

7  环境管理检查

7.1  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通过现场检查情况，本项目的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营，满足“三同时”的要求，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7.2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根据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的要求，需投入的环保设施落实情况见表7-1。

表7-1                      环保设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设施
	落实情况

	DSA


	辐射屏蔽措施
	包括机房四周墙体、屋顶
	改造

	
	通排风设备
	通排风设备
	新增

	
	安全装置


	操作台和床体上紧急停机按钮2个
	设备自带

	
	
	门灯连锁1套
	新增

	
	
	铅屏蔽窗1扇
	新增

	
	
	铅防护门3扇
	新增

	
	
	床下铅帘（机器自带）
	设备自带

	
	
	悬吊铅帘（机器自带）
	

	
	
	对讲系统
	新增

	
	
	个人剂量计14套（每人2套）
	12套新增

2套利旧

	
	
	个人剂量报警仪3套
	2套新增

1套利旧

	
	警示标识
	电离辐射警示标识2个
	新增

	其他
	监测设备
	便携式辐射监测仪1台
	新增

	
	防护人员辐射用品
	个人防护用品（如铅衣、铅眼镜、铅手套、铅围脖等）医生和护士3套、病人铅衣1套
	新增

	
	
	灭火器材2套
	利旧


7.3  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见表7-2，项目环评批复要求与实际执行情况见表7-3。

表7-2        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评价要求与实际完成对照一览表

	项目
	环评要求
	现场检查情况
	整改完善要求

	安全和辐射防护管理机构
	医院每年要对本院的射线装置的使用情况、辐射防护情况进行年度评估，评估结果报送省环境保护厅和当地环境保护部门。

	公司已完善细化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能。
	——

	人员配置及个人剂量管理
	将个人剂量信息和年度监测报告作为年度评估报告的内容。
	医院已与宜宾蓝瑞鑫卫生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务合同。目前暂无相关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

	
	辐射工作人员应积极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与考核。
	本项目现有辐射工作人员7名，均已取得合格证书。
	——

	安全和防护管理规章制度
	经常检查各辐射工作场所的电离辐射标志，工作状态指示灯，若出现松动、脱落或损坏，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医院已制定了检查维修制度。
	——


表7-3               环评批复要求与执行情况对照一览表

	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整改完善要求

	项目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定实施。全院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应严格控制为5mSv/年，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0.1mSv/年。
	单位各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严格控制为5mSv/年，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0.1mSv/年。
	确保项目运行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定实施。

	加强辐射工作场所的管理，定期检查辐射工作场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辐射防护措施，防止运行故障的发生，确保实时有效。杜绝射线泄露、公众及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故发生。
	已制定辐射工作场所的管理制度。
	确保定期检查辐射工作场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辐射防护措施，防止运行故障的发生。杜绝射线泄露、公众及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故发生。

	按照制定的监测计划，每年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同时定期开展自我监测，并记录备查
	医院已制定自我监测计划。
	——

	依法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档案。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超过1.25mSv/季度的应核实，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个人剂量安全；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5mSv/年）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并采取措施，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发证机关。
	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并已将监测结果纳入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
	确保定期开展自我监测，并记录备查。

	严格落实《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大纲（2016）>的通知》（川环函[2016]1400号）中的各项规定。
	已落实《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大纲（2016）>的通知》（川环函[2016]1400号）中的各项规定。
	依法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档案。

	你单位应当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18号）和《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格式（试行）＞的通知》（川环办发[2016]152号）的要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前上报发证机关。
	确保严格按照批复要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前上报发证机关。
	——

	你单位对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时，应当对射线装置内的高压射线管进行拆解和去功能化。
	该单位尚未有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
	——


7.4  验收不合格情形对照
表7-4                 验收不合格情形对照一览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
	执行情况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不存在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不存在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不存在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不存在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不存在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不存在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不存在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不存在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不存在


7.5  个人剂量检测情况检查

荣县人民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项目共配置工作员名，其中4名医生，2名护士，1名技师。由于该项目为新增项目，暂未有此前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医院已提供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合同复印件。
8 验收结论

8.1  验收结论

荣县人民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为：荣县人民医院将第二住院楼一楼两间空房改造为介入中心，设置一间DSA机房（面积为45.4m2）及配套功能用房，包括控制室（面积为15.57m2）、设备室（面积为10.26m2）、污物室（面积为3.6m2）。在DSA机房新增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DSA额定电压125kV、额定电流1000mA。用于神经介入、外周介入、心脏介入、心脏造影等。年最大曝光时间约52.5h（其中透视约为50h，拍片约2.5h），出束方向由下而上。
DSA机房位于第二住院楼一楼，改造前为空房，原四周墙体为240mm空心砖，将其全部破拆改造，改造后四周墙体为370mm实心粘土砖 ；原屋顶为120mm混凝土，改造后屋顶厚度为120mm混凝土+3mm钢架铅板；地板厚度不变，为150mm混凝土；增加铅当量为4mm的屏蔽门和铅当量为4mm的屏蔽窗。DSA机房楼上将卫生间改为库房，无地下室。

通过现场检查，对比项目环评及批复，本次验收内容与建设内容、环评及批复中一致。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符合环评文件的要求，对职业人员和公众的照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项目环评中确定的管理限值要求，本次验收监测数据合格。
对比《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本项目没有不符合验收条件的九种情况，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建设单位可自行组织环保竣工验收。
——————————————（正文结束）——————————————
